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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１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没有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时在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

街

２３５

号东方大厦

２１

层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股东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７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

４７６

，

２１０

，

１８９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２８．５７％

（三）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张宏伟先生主持。

（四）公司在任董事

７

人，出席

６

人，董事李凤江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及部分工作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

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４７６

，

２１０

，

１８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２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７６

，

２１０

，

１８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３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７６

，

２１０

，

１８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４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４７６

，

２１０

，

１８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５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７６

，

２１０

，

１８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６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

支付审计费用的议案

４７６

，

２１０

，

１８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７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成员的议案

——— ——— ——— ——— ——— ——— ———

７－１

张宏伟

４７６

，

２１０

，

１８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７－２

关卓华

４７６

，

２１０

，

１８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７－３

刘马克

４７６

，

２１０

，

１８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７－４

李葛卫

４７６

，

２１０

，

１８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７－５

陈双来

４７６

，

２１０

，

１８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７－６

胡凤滨

４７６

，

２１０

，

１８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７－７

张国华

４７６

，

２１０

，

１８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８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

会成员的议案

——— ——— ——— ——— ——— ——— ———

８－１

吕廷福

４７６

，

２１０

，

１８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８－２

刘艳梅

４７６

，

２１０

，

１８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９

关于确定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非独立董事、 监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４７５

，

５００

，

３７６ ９９．８５％ ７０９

，

８１３ ０．１５％ ０ ０

通过

１０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的议案

４７６

，

２１０

，

１８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黑龙江高盛律师集团事务所马雷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记录；

２

、黑龙江高盛律师集团事务所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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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在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２３５

号

东方大厦

２１

层会议室现场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７

人，会议由张宏伟先生主持，部

分监事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张宏伟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选举关卓华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

董事长，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刘马克先生担任公司总裁，孙明涛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经公司总裁提

名，聘任李亚良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孙明涛先生兼任公司副总裁，聘任党荣毅先生担任公司财

务副总监。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聘任人员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同意聘任刘马克先生担任公司总裁；聘任李亚良先生担任公司副总

裁、财务总监；聘任孙明涛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聘任党荣毅先生担任公司财务副总监。公司

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程序合法，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能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的现象。

三、《关于成立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１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

５

人组成，主任委员张宏伟，成员关卓华、刘马克、李葛卫、张国华。

２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

３

人组成，主任委员胡凤滨，成员刘马克、陈双来。

３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

３

人组成，主任委员陈双来，成员关卓华、李葛卫。

４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

３

人组成，主任委员张国华，成员关卓华、胡凤滨。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附件：

刘马克，男，

５３

岁，澳洲国籍，学士。历任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国际部经理，澳大利亚投资银行亚太地区执

行董事，澳大利亚中国金属有限公司经理，澳大利亚中矿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美国

ＳＨＥＲＷＩＮ

氧化铝厂

股东代表、董事、副总裁，香港五矿资源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中国五矿有色集团业务发展资深副总裁，澳洲

ＭＭＧ

金属矿业集团执行董事、股东代表，现任东方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李亚良，男，

５５

岁，大专，会计师。历任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处处长，现任东方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孙明涛，男，

３４

岁，学士，经济师。历任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副总裁，天

津鑫茂天财酒店总经理、鑫茂科技园开发事业部总经理，美加投资（天津）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现任东方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党荣毅，男，

４２

岁，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历任哈尔滨第一工具厂主管会计，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

管会计，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哈尔滨东大高新材料股份公司董事，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现任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财务中心总经理，东方集团哈尔滨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董事，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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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在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２３５

号东方大厦

２１

层会议室现场召开。会议应参加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

３

人，会议由吕廷福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经与会监事审议，一致选举吕廷福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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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１

、景兴纸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基本情况如下：

发行股票数量：

１５４

，

９７５

，

５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发行股票价格：

６．１３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

９４９

，

９９９

，

８１５．００

元

募集资金净额：

９３０

，

９５９

，

３１８．００

元

２

、景兴纸业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

不除权。

朱在龙先生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三十六个月； 其余

９

名投资者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十二个

月。

３

、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发行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重要声明

本公告的目的仅为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景兴纸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简要情况。投资者欲了解更

多信息，应仔细阅读《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该公

告书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释义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摘要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发行人

／

公司

／

景兴纸业 指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景兴纸业的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景兴纸业的股东大会

Ａ

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建投

／

保荐机构 指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通力律师事务所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报告期 指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公司法定名称：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Ｊｉｎｇｘ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ｏｃｋ Ｃｏ．

，

Ｌｔｄ．

公司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１－０９－２６

上市时间：

２００６－０９－１５

注册地： 浙江省平湖市曹桥镇

办公地址： 浙江省平湖市曹桥镇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景兴纸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６７

法定代表人： 朱在龙

董事会秘书： 姚洁青

证券事务代表： 吴艳芳

电话：

０５７３－８５９６９３２８

传真：

０５７３－８５９６３３２０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ｊｘｐａｐｅｒ．ｃｏｍ．ｃｎ

电子信箱：

ｊｉｎｇｘｉｎｇ＠ｊｘｐａｐｅｒ．ｃｏｍ．ｃｎ

二、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包括：牛皮箱板纸、高强度瓦楞、白面牛皮卡纸以及纸箱的生产与销售，已具有

年产

１１７

万吨箱板纸类产品的生产能力，其中超过

７０％

的销量和收入来源于牛皮箱板纸和高强度瓦楞

纸，是国内大型箱板纸生产企业之一。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产品自设立以来均未发生重大变化，牛皮箱

板纸作为公司的核心产品始终在产品序列中占有主导地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将具备

６．８

万吨左右的绿色环保生活用纸产品的生产能力，

公司的主营业务将扩展到生活用纸的生产和销售。公司的生活用纸产品主要为环保再生卫生纸和原生

浆面巾纸、擦手纸。

第二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的决策程序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景兴纸业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景兴纸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材料获中国证监会正式受理。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景兴纸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无条件审核

通过。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中国证监会以《关于核准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０３

号）正式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三）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天健验〔

２０１１

〕

２５３

号），景兴纸业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９４９

，

９９９

，

８１５．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９

，

０４０

，

４９７．０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３０

，

９５９

，

３１８．００

元，已全部存入发行人的募集资金存储专户。

（四）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景兴纸业本次发行的股票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完成股份登记托管手续。

（五）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发行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六）募集资金专项存储情况

景兴纸业已经建立了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募集资金到位后已存入以下专项账户，并将按照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如下：

１

、户名：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３４０１０１０４００２０４６８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湖支行营业部

２

、户名：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７３３３０１０１８２１０００７８５２１

开户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营业部

中信建投、景兴纸业和开户银行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二、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类型

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发行股票的类型、面值和数量

景兴纸业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每股面值为

１

元，本次共发行股

票

１５４

，

９７５

，

５００

股。

（三）发行价格

经景兴纸业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

公开发行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４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６．２３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

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根据竞价结果由公司董事会与保荐人（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分红、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则本次发行的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的预案》，决定

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３９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１

元 （含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公司公告了《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３０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截止目前，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实施完毕。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不低于

６．１３

元

／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６．１３

元

／

股，与发行底价（即

６．１３

元

／

股）、发行询价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

票交易均价

７． ３１

元

／

股的比率分别为

１００％

、

８３．８６％

。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购报价及配售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周一）下午，景兴纸业及中信建投以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

９９

名符合条件

的特定投资者发送了《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及《浙江景兴纸业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上述

９９

名特定投资者中包括：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收市后

的发行人前

３０

名股东中的具有有效联系方式的

１１

名股东 （不包括发行人控股股东朱在龙）；

２０

家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１０

家证券公司和

５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

５３

名表达认购意向的机构和自然人投资

者。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在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全程见证下，中信建投和发行人共

收到

９

家投资者回复的《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及其附件，经主承销

商与律师的共同核查，除无需缴纳保证金的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之外，其余

８

家特定投资者均按约

定缴纳保证金，报价均为有效报价。

景兴纸业、中信建投根据认购人的有效报价，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原则，确定本次发行的发

行价格为

６．１３

元

／

股，全部

９

家有效申购的特定投资者均获得配售。

具体申购报价和配售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申报价格 申购股数 发行价格 获配数量

（元

／

股） （万股） （元

／

股） （万股）

１

江苏苏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６．３２ １

，

６００．００

６．１３

１

，

６００．００

6.13 1,600.00

２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６．２ １

，

７００．００

１

，

７１０．００６．１５ １

，

７１０．００

６．１３ １

，

７１０．００

３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６．３６ １

，

６００．００ １

，

６００．００

４

博弘数君（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６．６３ １

，

６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6.13 2,000.00

５

正大制药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６．１３ １

，

６００．００ １

，

６００．００

６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６．１５ ２

，

５００．００ ２

，

５００．００

７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６．１３ １

，

６００．００ １

，

６００．００

８

浙江天堂硅谷长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６．６８ １

，

６００．００ １

，

６００．００

９

上海哲熙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１３ １

，

６００．００ ７８７．５５

公司股东朱在龙先生不参与询价， 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６．１３

元

／

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票，朱在龙先生本次认购股数为

５００

万股，认购金额为

３

，

０６５

万元。

（五）募集资金量、发行费用

景兴纸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９４９

，

９９９

，

８１５．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保荐承销

费、律师费、验资费、信息披露费等）

１９

，

０４０

，

４９７．０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３０

，

９５９

，

３１８．００

元。

三、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一）发行对象名称、认购股数及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万股） 限售期

１

朱在龙

５００ ３６

个月

２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５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３

博弘数君（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４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７１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５

江苏苏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６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６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６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７

正大制药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１

，

６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８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

，

６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９

浙江天堂硅谷长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

，

６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１０

上海哲熙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７８７．５５ １２

个月

合 计

１５

，

４９７．５５ －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朱在龙

性别：男

身份证号：

３３０４２２１９６４０９０５＊＊＊＊

认购数量：

５００

万股

住所：浙江省平湖市曹桥镇

２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浦东浦电路

３７０

号宝钢国贸大厦

法定代表人：郑安国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

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

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

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

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上述经营范围包

括本外币业务）。

注册资本：

２０

亿元

３

、博弘数君（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场所：天津开发区新城西路

５２

号滨海金融街

６

号楼三层

Ｉ３０７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博弘数君（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刘宏）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国家

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４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６８

号

２９０５－２９０８

室及

３０

层

法定代表人：陈浩鸣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行政许

可经营）

注册资本：

１４６６６．６７００００

万元

５

、江苏苏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南京市宁南大道

４８

号

法定代表人：沙卫平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企业并购，资产重组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创业投资咨询服务

注册资本：

１

亿元

６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６

号泰康人寿大厦七层

法定代表人：陈东升

经营范围：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

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

注册资本：

１０

亿元

７

、正大制药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

１２

号

Ｂ

座

１

区

４１３６

室

法定代表人：谢炳

经营范围：（一）在中国政府鼓励和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依法进行投资；（二）受其所投资企业的书

面委托（经董事会一致通过），向其所投资企业提供下列服务：

１

、协助或代理公司所投资企业从国内外

采购该企业自用的机器设备、办公设备和生产所需的原料、元器件、零部件和在国内外销售其所投资企

业生产的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

２

、在外汇管理部门的同意和监督下，在其所投资企业之间平衡外汇；

３

、为公司所投资企业提供产品生产、销售和市场开发过程中的技术支持、员工培训、企业内部人士管理

等服务；

４

、协助其所投资的企业寻求贷款及提供担保。（三）在中国境内设立科研开发中心或部门，从事

新产品及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其研究开发成果，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四）为其投资者提供咨

询服务，为其关联公司提供与其投资有关的市场信息、投资政策等咨询服务。（五）承接外国公司和其母

公司之关联公司的服务外包业务。（六）从事母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子公司所生产产品的进出口、批发、

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办理）。

注册资本：美元

７

，

５００

万元

８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住所：南京市玄武区玄武大道

６９９－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张建斌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证券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９

、浙江天堂硅谷长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场所：杭州市青平里

１

号

１０９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天堂硅谷恒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李锦荣）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

目）

１０

、上海哲熙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场所：上海市奉贤区浦星公路

８９８９

号

２

幢

３５４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施宝忠）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信息咨询（除经纪）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

来交易安排

除朱在龙先生是景兴纸业的控股股东外，其他发行对象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除朱

在龙先生及其关联方外，其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未与发行发生重大交易。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

露。不存在认购本次发行股份外的未来交易的安排。

四、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全程参与了景兴纸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

经核查，中信建投认为：

１

、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２

、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九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的决议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通力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内部批准、授权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过程符合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的结果公平、公正，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与

本次发行相关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书合法、有效；本次发行之募集资

金已全部到位。

第三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７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上市时间

景兴纸业本次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万股） 限售期

１

朱在龙

５００ ３６

个月

２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５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３

博弘数君（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４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７１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５

江苏苏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６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６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６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７

正大制药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１

，

６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８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

，

６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９

浙江天堂硅谷长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

，

６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１０

上海哲熙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７８７．５５ １２

个月

合 计

１５

，

４９７．５５ －

四、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为为景兴纸业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认为景兴纸业股权分布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特推荐其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第四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止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数量和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朱在龙

８３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２１．４２％

境内自然人股

６２

，

９６２

，

５００

日本纸张纸浆商事株式会社

７

，

２２５

，

０００ １．８４％

境外法人股

－

平湖市曹桥乡集体资产经营公司

４

，

０７６

，

０００ １．０４％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

中国建设银行

－

中小企业板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３

，

５３１

，

６６８ ０．９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

统保险产品

１

，

９９９

，

９５０ ０．５１％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

李荣

１

，

９９４

，

５３０ ０．５１％

境内自然人股

－

王寒

１

，

６３６

，

０００ ０．４２％

境内自然人股

－

嘉兴能通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１

，

６０１

，

１００ ０．４１％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

罗伟健

１

，

２６０

，

３００ ０．３２％

境内自然人股

－

王华

１

，

２６０

，

０００ ０．３２％

境内自然人股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股份托管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量

（股）

朱在龙

８８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１６．２６％

境内自然人股

６７

，

９６２

，

５００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７％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博弘数君（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６％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７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３．１３％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１７

，

１００

，

０００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３％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江苏苏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３％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正大制药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３％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浙江天堂硅谷长盈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３％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上海哲熙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７

，

８７５

，

５００ １．４４％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７

，

８７５

，

５００

日本纸张纸浆商事株式会社

７

，

２２５

，

０００ １．３２％

境外法人股

０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

，

２９６．２５ １６．０６ ２１

，

７９３．８ ３９．８４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２

，

９０３．７５ ８３．９４ ３２

，

９０３．７５ ６０．１６

合 计

３９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４

，

６９７．５５ １００．００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除董事长朱在龙先生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数

量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３０

，

９５９

，

３１８．００

元， 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

数据（合并报表）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总额将由

４３９

，

７７０．６９

万元增至

５３２

，

８６６．６２

万元，增

幅为

２１．１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股东权益将由

１８３

，

７８０．４９

万元增至

２７６

，

８７６．４２

万元，增幅为

５０．６６％

。

随着净资产的大幅增加，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 （合并报表） 将由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５６．２９％

降至

４６．４６％

，这有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增强了公司的偿债能力。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以本次发行后的股本

５４６

，

９７５

，

５００

股全面摊薄计算，公司最近一年（

２０１０

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认购对象 发行前 发行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收益 （元）

０．３２ ０．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４．６９ ５．０６

本次发行后， 景兴纸业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增至

２７６

，

８７６．４２

万元， 每股净资产增至

５．０６

元。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将使得公司具备

６．８

万吨左右的绿色环保生活用纸产

品的生产能力，公司的主营业务将扩展到生活用纸的生产和销售。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公司董事会、高管人员稳定，不会影

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

（六）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保持稳定，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管人员结

构不会产生影响。

（七）本次发行对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公司生产经营管理体系完整、人员配置合理，具有完全的自主经营权。本次发行前，公司在业务、人

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均独立进行，不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影响。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为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均不涉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因此，

本次发行后，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在同一市场上不会产生同业竞争，在业务关系、管理关

系和关联交易方面也不会发生变化。

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内容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在巨潮网上（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第六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数额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一）募集资金数额

景兴纸业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１５４

，

９７５

，

５００

股，募集资金总额

９４９

，

９９９

，

８１５．００

元，扣除发行

费用

１９

，

０４０

，

４９７．０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

９３０

，

９５９

，

３１８．００

元。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景兴纸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指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投资于

年产

６．８

万吨高档绿色环保生活用纸项目。

本项目投入的总资金为

９６

，

６７１

万元，由建设投资和流动资金总额组成。其中：建设投资

８７

，

０２６

万

元（含外汇

７

，

７８５

万元），占总资金的

９０．０２％

；流动铺底流动资金

９

，

６４５

万元，占总资金的

９．９８％

。

第七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徐炯炜、王道达

经办人员：彭波、张希青、周蓓、贾兴华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证券大厦北塔

２６０１

室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７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５１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通力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韩炯

经办律师：陈巍、陈鹏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电话：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７６５

传真：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三、审计、验资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少先

经办注册会计师：傅芳芳、严善明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

９

楼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７１０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０

第八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次非公开发行，截至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未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

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中信建投关于景兴纸业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保荐书

２

、中信建投关于景兴纸业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

３

、中信建投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４

、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景兴纸业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５

、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景兴纸业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

６

、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景兴纸业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询价及配售过程的见证法律意见书

７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８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９

、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文件

二、 查询地点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平湖市曹桥镇

联系人：吴艳芳

邮编：

３１４２１４

电话：

０５７３－８５９６９３２８

三、查询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３０

四、信息披露网址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和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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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24

证券简称：普利特 编号：

2011-028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投资项目延期投产的公告

–,„«¸,…,¶›˚´»Æ¨«,,‡,,––£,⁄„«‚,˜,¨,,,˚,
、

,…¨•”˝˝Œ,ß
，

†»·,,,—Ø…,…˙,,
、

˛,,…—,‡´˚,»,,,,,·,,¯

´'
。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下文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09]1255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500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22.50

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78,75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466.00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3,284.00

万元。上述资

金到位情况业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由其出具【安永华明

(2009)

验字第

60623545_B01

】号《验资

报告》。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扣除募集资金项目投资需求

27,396.82

万元后，超额募集资金

45,887.18

万

元。

经公司一届十五次董事会、二届三次董事会和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决议通过，公司使

用超额募集资金

8900

万元增资全资子公司上海普利特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建设

"

液晶高分子材料高新技

术产业化新建项目（下文简称

"

液晶高分子项目

"

）

"

。

液晶高分子项目总体投资规模

25384

万元，采用一次规划分三期实施进行建设。第一期

2000

吨

/

年熔

融缩聚生产线，原计划在

2011

年

6

月投入使用。

第一期建设项目已于

2010

年第

4

季度完成设备采购工作，目前大部分设备已完成安装，进入调试阶

段。现由于项目建设计划中的一套反应生产装置交货时间推迟，公司预计本项目第一期的

2000

吨

/

年熔融

缩聚生产线将延期至

2011

年

10

月投入使用。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Ο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293

股票简称： 三峡新材 编号： 临

2011-010

号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中期业绩预减公告

–,„«¸,…,¶›˚´»Æ¨«,,‡,,––£,⁄„«‚,˜,¨,†»·,,,—Ø…,…˙,,
、

˛,,…—,‡´˚,»,,,,,·,,¯´'
，

†¢¶,˘,˜,¨,

,˜,,˚,
、

,…¨•”˝˝Œ,ß‡—,£‚,–,…,`‹·ł,,¨
。̨

一、 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1

、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

2

、 业绩预告情况

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公司

2011

年中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00

万元左右， 与

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70%

左右，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11

年中期报告予以详细披露。

3

、 本次预计的业绩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否。

二、 上年同期业绩

1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75.53

万元；

2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52.21

万元；

3

、 基本每股收益：

0.0631

元。

三、 业绩预减主要原因

2011

年中期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主导产品平板玻璃生产成本同比上升， 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四、 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计结果， 公司

2011

年中期盈利情况以公司中期财务报告为准。 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601766

（

A

股） 股票简称： 中国南车 （

A

股） 编号： 临

2011-039

证券代码：

01766

（

H

股） 股票简称： 中国南车 （

H

股）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

实施期满的公告

–,„«¸,…,¶›˚´»Æ¨«,,‡,,––£,⁄„«‚,˜,¨,†»·,,,¨˛”˛—Ø…,…˙,,
、

˛,,…—,‡´˚,»,,,,,·,,¯´'
，

†¢¶,˘,

˜,¨,,,˚,
、

,…¨•
、

˝Œ,ß‡—,£‚,–,…,`‹·ł,,¨˛
。

2010

年

7

月

1

日，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南车集团公司 （

"

南车集团

"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首次增持本公司股份

2,000,000

股， 并计划自该日起

12

个月内以其自身名义或通过一致行动人继

续择机增持本公司股份，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

（含首次已增持部分股份），

累计投入金额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 （含首次已增持部分股份投入的金额）。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 南车集团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其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

持本公司股份

2,800,000

股， 约占本公司于本公告日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0.02％

。 增持完成后， 南车集团

共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6,425,714,285

股， 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4.27%

。 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南车

集团依据承诺， 未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南车集团将按照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关于修改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第六十三条的

决定》、 《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 等相关规定， 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提出以简易程序豁免要约收购之申请。

特此公告。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278

证券简称： 神开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1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秘辞职的公告

–,„«¸,…,¶›˚´»Æ¨«,,‡,,––£,⁄„«‚,˜,¨,,,˚,
、

,…¨•”˝˝Œ,ß
，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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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董事会于

2011

年

6

月

28

日收到公司董

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王弥宗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王弥宗先生鉴于个人年龄原因， 申请辞去公司董事

会秘书、 副总经理职务， 辞职后， 亦不在公司继续工作。

公司董事会同意王弥宗先生的辞职请求， 在未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期间， 暂由公司董事、 副

总经理戴廷轩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董事会对王弥宗先生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

日

股票代码：

600416

股票简称： 湘电股份 编号：

2011

临

-017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申请获得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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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6

月

13

日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1

年第

127

次工作会议审核了本

公司公司债事宜。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

,

本公司公司债的申请获得通过。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1

年

6

月

2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

2011

【

1018

】 号）， 核准公

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9.5

亿元的公司债券， 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

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相

关事宜。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七月一日


